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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闫海峰 个人原因 

    公司负责人李炳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绍林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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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99,839,194.39 191,025,961.63 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574,162.87 15,450,496.08 8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3,480,477.96 15,530,367.50 51.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867,733.67 -3,808,520.00 2,359.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 0.15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 0.15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9% 3.21% -0.1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121,685,631.70 1,297,239,046.81 -1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37,974,588.77 909,401,199.05 3.1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02,632.4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611,071.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6,206.0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03,812.54  

合计 5,093,684.9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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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4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志聪 境内自然人 44.18% 62,209,916 62,209,916   

李炳兴 境内自然人 14.31% 20,146,165 20,146,165   

苏州国发融富

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0% 4,921,982 4,921,982   

吴江东方国发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0% 4,921,982 4,921,982   

陆杏珍 境内自然人 2.39% 3,362,698 3,362,698   

深圳市鼎晟裕

泰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 1,406,280 1,406,280   

陆杏坤 境内自然人 0.85% 1,200,964 1,200,964   

陆林才 境内自然人 0.85% 1,200,964 1,200,964   

沈华加 境内自然人 0.85% 1,200,964 1,200,964   

深圳市汉明紫

鹏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3% 1,171,900 1,171,9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钱飞 378,439 人民币普通股 378,439 

朱柏铨 318,5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500 

梁惠萍 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 

郑朴 23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3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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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少数派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1,676 人民币普通股 161,676 

徐明伟 1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 

刘其梅 14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100 

刘金座 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 

法国兴业银行 133,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100 

田建伟 122,411 人民币普通股 122,4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有限售条件股东中，李志聪、李炳兴、陆杏珍为一致行动人和公司实际

控制人；陆杏坤、陆林才与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苏州国发融富创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和吴江东方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

关联关系。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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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268,220,683.64元，较上年期末下降39.92%，主要系公司本期归还短期借款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为7,935,981.46元，较上年期末下降89.39%，主要系公司本期承兑汇票到期解付所致； 

3、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50,142,363.49元，较上年期末增长71.74%，主要系公司本期预付的材料款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为53,761,227.85元，较上年期末增长906.95%，主要系公司本期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所致； 

5、在建工程期末余额为47,294,406.27元，较上年期末增长52.18%，主要系公司本期新增设备所致； 

6、短期借款期末余额为13,000,000.00元，较上年期末减少92.20%，主要系公司本期提前归还短期借款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为5,851,532.88元，较上年期末减少47.18%，主要系公司本期发放上年度年终奖金所致； 

8、应交税费期末余额为13,168,115.61元，较上年期末增长51.46%，主要系公司本期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管理费用本报告期发生额为17,238,970.15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2.37%，主要系公司本期研发费用增长、会务费增长所致； 

2、财务费用本报告期发生额为909,697.53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0.36%，主要系公司本期提前归还银行借款，银行利息支出

减少所致； 

3、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发生额为6,737,758.11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084.60%，主要系公司收到政府给予的上市奖励资金所

致； 

4、营业外支出本报告期发生额为640,260.66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7.10%，主要系公司慈善捐款支出所致； 

5、所得税费用本报告期发生额为6,328,615.57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20.01%，主要系公司本期利润总额增长，计提所得税增

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为89,867,733.67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359.65%，主要系公司客户回款增加及

原材料采购金额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为-74,411,690.26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84.00%，主要系公司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为-197,558,493.44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083.00%，主要系公司本期提前归还

银行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6年3月25日，公司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的实际生

产情况，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如下：公司计划将“邛崃华源年产2,220万只化工罐及配件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由6,235.02

万元缩减至3,138.92万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该项目已投入资金786.32万元。变更后，公司将缩减后的募集资金余额

3,096.10万元及利息全部投入“邛崃华源年产3万吨彩印马口铁建设项目”。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3月28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2016年4月1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140,8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共分配现金红利70,400,000.0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

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上述预案尚需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4月20日刊登在《证



                                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7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李炳兴、

李志聪

及其关

联方陆

杏坤、 

陆林才 

股份

锁定

承诺 

①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②如本人在上

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

的发行人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的锁

定期。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③除前

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得超过 50%。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

履行上述承诺。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正常

履行

中 

陆杏珍 

股份

锁定

承诺 

①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②如本人在

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

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

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的

锁定期。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本人

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正常

履行

中 

张辛易、

沈华加、

邵 娜、

高鹏 

股份

锁定

承诺 

①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②如本人在上

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8

正常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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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

的发行人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的锁

定期。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③除前

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得超过 50%。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

履行上述承诺。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 

稳定

股价

的承

诺 

如果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出现低于每股净

资产（指上一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况时，将启

动稳定股价的预案，具体如下：1、《预案》启动条件和程序

（1）预警条件：当公司股票连续 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每股净资产的 120%时，公司将在 10 个交易日内召开投资者

见面会，与投资者就公司经营状况、财务指标、发展战略进

行深入沟通。（2）启动条件及程序：当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应当在 5 日内召开董事

会、25 日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案，明确该

等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等方案后

的 5 个交易日内启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3）停止条

件：在上述第（2）项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内，如

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高于每股净资产时，将停

止实施股价稳定措施。上述第（2）项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实

施期满后，如再次发生上述第（2）项的启动条件，则再次

启动稳定股价措施。2、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当上述启动股

价稳定措施的条件触发时，公司将及时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

措施稳定公司股价：当触发前述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

时，公司应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公司

内部治理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采取以下部

分或全部措施稳定公司股价，并保证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

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①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的情况下，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通过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

总额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单一会计

年度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量不高于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

净利润的 50%。②在保证公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经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通过实施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方式稳定公司股价。③通过削减开支、限制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暂停股权激励计划等方式提升公司业绩、稳

定公司股价。④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中国

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正常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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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兴、

李志聪、

张辛易、

闫海峰、

林燕昌、

陆杏坤、

陆林才、

沈华加、

邵 娜、

高鹏 

稳定

股价

的承

诺 

当触发前述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时，公司控股股东、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应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积极配合并保证公司按照要求制定并启动稳定股

价的实施方案。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不

迟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后的 5 个交易日

内，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积极采取

下述措施以稳定公司股价，并保证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公

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①控股股东在符合股票交易

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按照公司关于稳定股价具体方案中确定

的增持金额和期间，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

股票。控股股东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总额不低于其自发

行人上市后累计从发行人所获得的现金分红额的 20%；单一

会计年度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总额不超过自发行人上

市后累计从发行人所获得的现金分红额度的 50%。除因继

承、被强制执行或上市公司重组等情形必须转股或触发前述

股价稳定措施的停止条件外，在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

方案及方案实施期间，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除经股东

大会非关联股东同意外，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②董

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在符合股票交易相关规

定的前提下，按照公司关于稳定股价具体方案中确定的增持

金额和期间，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用于购入股份公司股

票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上一年度从股份公司获得薪酬的 20%

（税后），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所动用的资金不超过

上一会计年度获得薪酬的 50%（税后）。触发前述股价稳定

措施的启动条件时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

高级管理人员，不因在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及方

案实施期间内不再作为控股股东、职务变更、离职等情形而

拒绝实施上述稳定股价的措施。本公司于上市后三年内新聘

用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须遵照《预案》要求履行相关义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正常

履行

中 

李炳兴、

陆杏珍、

李志聪 

减持

意向 

本人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

公司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

公开发行前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两年内，本人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

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且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锁定

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转让的公司股份总额不超过股票上市

之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额的 25%。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

票，本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公

司所有。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正常

履行

中 

李炳兴、

陆杏珍、

李志聪 

同业

竞争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人目前均不存在以任何方式

直接或间接经营与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况，与公司不存

在同业竞争。（2）本人承诺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

2015

年 12

月 31

长期 

正常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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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

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

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

生产任何与公司产品相同、相似或可能取代公司产品的业务

活动。（3）本人承诺不利用对公司的了解及获取的信息从事、

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公司相竞争的活动，并承诺不直接或

间接进行或参与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竞争

行为。该等竞争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间接从公司招聘专业

技术人员、销售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不正当地利用公司的

无形资产；在广告、宣传上贬损公司的产品形象与企业形象

等。（4）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公司经营的业务

有竞争或可能竞争，则本人承诺将立即通知公司，并将该等

商业机会让予公司。（5）在任职期间，本人承诺本人及直系

亲属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发展或投资与公司经营范围相同

或类似的业务或项目，亦不会代表任何第三方成立、发展、

参与、协助任何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与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

的竞争，或以其他形式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活动。（6）如果

公司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

本人届时控制的其他企业对此已经进行生产、经营的，本人

届时控制的其他企业应将相关业务出售，公司对相关业务在

同等商业条件下有优先收购权。（7）对于公司在其现有业务

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本人届时控制

的其他企业尚未对此进行生产、经营的，本人届时控制的其

他企业将不从事与公司该等新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和活

动。（8）如出现因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而导致公司或其股东

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人承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9）本承诺书自本人签字之日即行生效并不可撤销，并

在本人继续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日 

闫海峰、

张辛易、

王芳、高

顺祥、周

建强、陆

林才、沈

华加、陆

杏坤、邵

娜、高鹏 

同业

竞争 

（1）截止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目前均不存在以任何方

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与公司相同或相近似的业务的情况，与公

司不存在同业竞争。（2）在任职期间，本人及直系亲属不直

接或间接从事或发展或投资与公司经营范围相同或类似的

业务或项目，亦不会代表任何第三方成立、发展、参与、协

助任何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与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或以其他形式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活动。（3）如出现因违反

上述承诺与保证而导致公司或其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

况，本人承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  

国发融

富、东方

国发 

同业

竞争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目前均不存在以任何

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与公司相同或相近似的业务的情况，与

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2）本企业承诺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

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

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或

参与任何与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不以任何方式

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公司产品相同、相似或可能取代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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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业务活动。（3）本企业承诺不利用对公司的了解及获

取的信息从事、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公司相竞争的活动，

并承诺不直接或间接进行或参与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公司

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该等竞争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间接

从公司招聘专业技术人员、销售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不正

当地利用公司的无形资产；在广告、宣传上贬损公司的产品

形象与企业形象等。（4）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

公司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竞争，则本企业承诺将立即通

知公司，并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予公司。（5）如果公司在其现

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本企业届时

控制的其他企业对此已经进行生产、经营的，本企业届时控

制的其他企业应将相关业务出售，公司对相关业务在同等商

业条件下有优先收购权。（6）对于公司在其现有业务范围的

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本企业届时控制的其

他企业尚未对此进行生产、经营的，本企业届时控制的其他

企业将不从事与公司该等新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和活动。

（7）如出现因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而导致公司或其股东的

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企业承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8）本承诺书自本企业签字盖章之日即行生效并不可撤

销，并在公司存续且依照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本企业被认定为不得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关联人

期间内有效。 

股权激励

承诺 

国发融

富、东方

国发、鼎

晟裕泰、

汉明紫

鹏、威程

电力、黄

小林、陈

志奇、沈

国平、沈

利根、赵

学红、钱

美华、钱

爱芬 

股份

锁定

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正常

履行

中 

承诺是否

按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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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10.00% 至 60.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4,372.32 至 6,359.74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3,974.8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营业收入变动；2、公司政府补助同期增加；3、公司财务费用同

期节省。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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